
红塔区林业和草原局 2021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2021年森林防火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状、国森防发明电【2020】

3号、森林防火条例

三、项目实施单位

红塔区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森林防火条例、云南省森林防火目标责任状、火灾

保险相关文件、国森防发明电【2020】3号，要求做好全区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主要分为强化宣传教育、加强火源管理、

加强技防措施、保障防火力量等。

五、项目实施内容

做好全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主要分为强化宣传教育、

加强火源管理、加强技防措施、保障防火力量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1、三三制配套资金 9.7万元；

2、会议费 2万元；

3、培训费 2.5万元；



4、宣传费 6.9万元；

5、“五个一”进校园 3.5万元；

6、水费 7.5万元；

7、电费 7.5万元；

8、网络费 4.44万元；

9、指挥部搬迁费 8万元；

10、车辆保障费 3.2万元；

11、车辆燃油费 4万元；

12、瞭望台保障费 27万元；

13、龙慧定位系统服务费 4万元；

14、龙慧指挥系统运营维护费 3万元；

15、全省视频会议运行维护费 3万元；

16、对讲机维护置换费 2万元；

17、气象服务费 0.5万元；

18、和对讲机运营费 2.4万元；

19、防火隔离带复修费 15万元。

以上 19项合计 116.14万元，资金来源：区财政 2021年

预算项目。

七、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于 2021年 1月 1日实施，由红塔区森林防火指

挥部负责实施，通过各式各样防火措施，确保全区森林资源

安全。工作计划如下：



1、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月 31日完成全区瞭望

台保障工作。

2、2021年 2月 1日至 2021年 2月 28日完成防火前期

准备工作。

3、2021年 3月 1日至 2021年 6月 15日完成高火险期

森林防火任务。

4、2021年 6月 15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完成森林防

火其他相关工作，为下一年森林防火工作做准备。

八、项目实施成效

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要求，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之理念，增

强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加强业务培训，巩固现有成效，全面提升森林草原火灾

的预防和扑救能力；推进人力灭火和机械化灭火、风力灭火

和以水灭火、传统灭火和科学灭火有机结合，力争实现 24

小时内森林草原火灾扑灭率达 98%以上，受害率稳定控制在

0.9‰以内，切实做到“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方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

打好 2021年度防灭火攻坚战，为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城乡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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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名称

公园管护经费

十、立项依据

2020年安保委托管理项目合同书、2020年公园绿化卫

生管护协议

十一、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玉溪九龙池公园

十二、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护好公园的文物及古建筑、名木古树及中心城区重

要水源点，给广大游客提供一个优美整治的游览环境。公园

将绿化卫生管护和安保服务对外承包管理，不仅解决了公园

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每年接待游客近 10万人次，取得各项收入近 50余万

元。



十三、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是按照文物保护法、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市

森林消防条例的规定，在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职责范

畴内，对九龙池公园进行管理维护，各项工作目标均与上级

主管部门的工作目标保持一致。公园现管理面积 250亩，每

年接待游客 10万余人次，为了保护好公园的古建筑、名木

古树、中心城区重要水源点，给游客提供一个优美整治的游

览环境，做好中心城区水源保障工作。需要对公园的环境卫

生、古树名木及相关的绿化卫生进行日常性管护工作。1、

公园绿化卫生管护范围主要包含主景区及林区内的定植树、

花坛绿地、草地、盆栽盆景养护，山林防火线的开挖维护，

池塘水面、公共区域、停车场及办公区卫生清扫保洁、山林

防火等工作。2、安保委托管理服务项目。安保委托管理服

务内容主要为：公园游览秩序的维护、山林护林防火值守、

古建筑及文物保护等。

十四、资金安排情况

20、公园绿化卫生管护 171508元；

21、公园安保管理委托服务 268000元。

以上 19项合计 439508元，资金来源：区财政 2021年预

算项目。

十五、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于 2021年 1月 1日实施，由云南省玉溪九龙池

公园负责实施，保护好公园的文物及古建筑、名木古树、中



心城区重要水源点，做好公园山林护林防工作，给游客提供

一个优美整治的游览环境，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十六、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将受益于全体社会公众。根据公园的游览

统计，每年接待游客 10万余人次，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取得各项收入 50余万元，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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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项目名称

2021年森林火灾保险专项经费

十八、立项依据

玉财金【2019】36号、玉财金【2019】37号、玉财金

【2019】77号及火灾保险相关依据

十九、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林业和草原局

二十、项目基本概况



2021年度森林火灾保险项目，资金安排：国家配套 50%，

省级配套 25%资金，市级、区级各配套 12.5%资金完成该项

目，完成全区公益林 559480.5亩和商品林 285700.5亩的投

保工作。

二十一、项目实施内容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

原则，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依法依规、阳光操作”

的要求，通过财政保费补贴支持的手段，采取承保公司商业

化运作模式，引导承保公司、林权所有者积极主动参与森林

火灾保险，着力提高森林火灾保险覆盖面，实现生态得保护、

林业经营者得实惠、政府得民心、森林草原防火和保险多赢

发展；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

二十二、资金安排情况

2021年度森林火灾保险项目，资金安排：国家配套 50%，

省级配套 25%资金，市级、区级各配套 12.5%资金完成该项

目，我区配套资金 6.4万元。

二十三、项目实施计划

（一）保险范围：玉溪市 9个县区（红塔区、江川区、

通海县、澄江县、华宁县、易门县、峨山县、元江县、新平

县）。（二）保险标的：各县区的公益林和商品林。（三）

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公益林投保人为各县区人民政府，被保

险人为各林权所有者。商品林投保人为商品林林权所有者，

被保险人为自愿缴纳规定比例保费的商品林林权所有者。



（四）保险金额：以亩为投保计量单位，保险金额按全省林

木再植并管护至郁闭成林的平均成本确定，每亩 400元。（五）

保险费率：1.0‰。公益林、商品林每亩保费均为 0.4元。公

益林保费由财政全额缴纳。商品林林权所有者自缴 15%（林

权所有者每亩自缴 0.06元），财政补贴 85%（财政每亩补贴

0.34元）。各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比例如下：公益林：中央

50％、省 25％、市、县区各 12.5％；商品林：中央 30%、省

32.5%、市、县区各 11.25%、林林权所有者自缴 15%。（六）

保险期限：承保公司服务年限原则上不超过叁年，保险服务

协议壹年一签(每年 1月 1日零时起，至次年 12月 31日二十

四时止)。每年 11月 15日前，根据承保公司年度服务质量测

评分情况，测评分达 90分以上的(满意)续签下一年度服务协

议；测评分低于 90分的终止续保协议。（七）保险责任：

保险期内，因森林火灾造成被保险林木死亡及因森林火灾施

救造成保险林木死亡和伐除的，承保公司负责赔偿。鼓励拓

展保险责任，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银保监会 林草局

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财金〔2019〕10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

2020年森林火灾保险工作的通知》（云林发〔2019〕87号）

2号）的要求，鼓励各地在森林火灾保险费率、保费规模不

变的前提下，积极协调承保机构，适当增加保险责任，拓宽

2020年森林火灾保险保障范围。

二十四、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财政保费补贴支持的手段，采取承保公司商业化运

作模式，引导承保公司、林权所有者积极主动参与森林火灾

保险，着力提高森林火灾保险覆盖面，实现生态得保护、林

业经营者得实惠、政府得民心、森林草原防火和保险多赢发

展；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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